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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研究

国内法域外适用及其应对

———以美国法域外适用措施为例

廖诗评

　　内容提要：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在国际关系中并不鲜见，近年来美国日益增多的单边主
义做法进一步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国内法域外适用是国家行使域外管辖权

的行为，其后果是赋予国内法域外效力。国家的域外管辖权是国内法域外适用的前提和

基础。在美国法语境下，国内法域外适用与长臂管辖存在一些区别，但实践中这种区分有

时并不明显，甚至存在并行发生作用的情形。针对特定国家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受影

响的个人或企业可以通过该国国内法机制或者国际法机制这两种途径寻求救济。但实践

中，由于国内法机制耗时过长、成本过高、胜诉几率不大，而国际法又在不少领域存在空白

或不明，因此上述两种途径往往都难以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从长远角度看，完善本国国

内法域外适用体系，是各国应对他国国内法域外适用的有效制衡措施。

关键词：域外适用　长臂管辖　域外管辖　单边主义

廖诗评，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一　引　言

一国国内法，尤其是公法规则，一般而言，其空间效力范围主要集中于本国管辖领域

内。但从实际情况看，主权国家主张国内法域外适用的实践并不少见。特朗普当选美国

总统后，美国在面临国内治理和国际局势时，开始倡导“美国利益优先”，重新评估各类国

际机制和安排对于实现本国利益的作用，退出了不少其认定为有损美国利益的国际条约

和国际组织，同时试图通过国内法的域外适用来实现既定政策目标，频繁针对中国企业、

个人乃至军队部门采取各类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

美国将在金融、反恐、人权保护、出口管制等诸多议题上，对域外行为和事件主张国内法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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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适用并发起制裁。鉴此，本文将在界定国内法域外适用的基础上，结合美国国内法域外

适用的实践，探讨对其国内法域外适用主张的对策。

在界定国内法域外适用和展开分析之前，本文先列举几个近期较为热门的案例，以此

作为下文分析的基础。

案例一：美国美光公司诉福建晋华和台湾联电案

美国美光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４日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北部联邦法庭起诉福建晋华公
司和台湾联合电子公司，认为被告违反《商业秘密保护法》（ＤｅｆｅｎｄＴｒａｄ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Ａｃｔ）和
《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Ｒａｃｋｅｔｅｅ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ａｎｄＣｏｒｒｕｐ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ｔ），侵害了美光
公司的商业机密。该案目前还在审理过程中。〔１〕

案例二：美国商务部和司法部制裁福建晋华公司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９日，美国商务部将福建晋华公司列入实体名单，理由是该公司生产的
芯片所使用的技术可能源自美国，并可能威胁到为美国军方此类芯片供应商的生存，从而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显著威胁。这一制裁措施将极大限制福建晋华公司以出口、转口、受

让等方式从美国获取相关商品、软件和技术的能力。〔２〕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日，美国司法部迅
速跟进，对福建晋华等公司提起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指控其违反美国法。〔３〕

案例三：美国制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及其部长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０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根据《制裁和反击美国敌人法》，对中
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中将实施制裁，原因是中国购买了俄罗斯的

苏－３５战机和Ｓ－４００反导系统。〔４〕

二　国内法域外适用的含义

法律的域外效力一般是指法律在本国管辖范围之外产生确定拘束力。实现国内法域

外效力的过程，即为国内法的域外适用。为了精确界定本文所讨论的国内法域外适用的

范围，尚有以下几点需加以说明。

第一，本文所讨论的“域外”是指管辖领域之外，而非法域之外。例如，中国目前虽然

存在两岸四地多个法域，但中国法在这些法域的适用并非域外适用，而是一国通过相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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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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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将国内法在其管辖领域内进行适用。进而言之，“管辖领域”的范围要大于领土的范

围，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区域虽不在一国领土范围之内，但国家仍可能对其享

有管辖权。〔５〕

第二，这里所说的“国内法”，不包括当事人合意选择或由冲突规范指引适用的法律

规范。一国的法律规范，经当事人合意选择或经法院按照既定规则确定适用，均可对本国

管辖领域外的人和物产生法律约束力。例如，在中国企业与荷兰企业订立的货物买卖合

同中，双方约定中国法为合同准据法，中国的合同法等法律规则因此对荷兰企业产生法律

拘束力。但这种情形不在本文探讨的国内法域外适用范围之内。

第三，本文所涉国内法域外适用的主体，是本国国家机关而非外国国家机关。实践

中，外国司法机关有可能会适用该国之外的国家的私法规范甚至公法规范来处理案件。

就私法规范而言，在上述例子中，如果争端在荷兰法院审理，荷兰法院就需要适用中国法

来处理私人间权利义务关系；就公法规范而言，不少国家国内法院也并不绝对排斥其适

用。〔６〕 虽然此时中国法在域外得到外国司法机关的适用并产生法律约束力，但这也不属

于本文所讨论的域外适用。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所讨论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是指本国针对位于或发生在本国管辖

领域之外的人、物或行为适用本国法律规则的过程，既包括国内法院实施司法管辖的行

为，也包括国内行政机关适用和执行国内法的行为，但不包括国内法院适用双方当事人意

思自治所选择的国内法律规则、或者适用冲突规范所指引的国内法来解决争端的行为。

由此所产生的法律拘束力，即为国内法的域外效力。

从实践情况看，国内法域外适用一般表现为国家针对本国管辖领域之外的私人主体

适用本国法的行为。比如国家认定该私人主体违反本国国内法，如上述案例二中美国司法

部和商务部针对福建晋华公司的措施即是如此。实践中还有一种与此有关的极其特殊的情

况，即一国认定他国国家的行为影响本国利益，最终决定对他国私人主体适用本国国内法。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美国法著名的“３０１条款”。该条款源于１９７４年《贸易法》（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ａｄｅＬａｗ）第３０１节，本质上是一个贸易救济条款。〔７〕 根据这一条款，一旦美国贸易
代表确定外国某项立法、政策或做法违反了贸易协定，从而侵害了美国根据贸易协定享有的

利益，或者外国的某项立法、政策或做法属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总统就有权对此采取报复

措施，报复措施的主要形式则是对该外国企业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这种做法虽然与发生在

本国管辖领域外的行为有关，但这类行为往往是他国国家而非私人主体的行为，且征收进

口关税的措施针对的仍然是进口货物，因此并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

·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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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２条第１款就规定：“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毗连
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

例如，《奥地利国际私法法典》第４８条规定，因不正当竞争而发生的损害和其他求偿权，适用受此竞争影响的市
场所在国的法律。这表明，奥地利国内法院在此类案件中可能适用外国的反垄断法对案件做出裁判。而《瑞士

联邦国际私法法典》第１３条更是直接规定，外国法的规定即使具有公法性质，也可以予以适用。国际法协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则在著名的《威斯巴登决议》中提出，由冲突规范指向的外国法条款具有公法性
质，并不阻碍该条款的适用，但需受公共秩序保留规则的限制。

参见杨国华著：《美国贸易法“３０１条款”研究》，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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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域外管辖

根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观点，域外管辖可以理解为“一国在其境外行使主权权

力或权威”。〔８〕 不过，各国对于域外管辖的理解和相关实践并不一致。据此有学者认为，

域外管辖权的内容过于复杂，任何尝试界定域外管辖权的努力都注定是徒劳无功的。〔９〕

域外管辖与一国国内法域外效力和域外适用密切相关。一般而言，一旦国家通过国内法

确立对域外行为的管辖，域外适用就有了国内法依据，其结果就是本国国内法产生域外效

力。也就是说，域外管辖是域外适用和域外效力的前提，域外适用和域外效力则是域外管

辖的实施过程和结果。进一步看，域外管辖的含义比国内法域外适用要更为宽泛，因为域

外管辖既包括国家制定域外管辖规则的权力，也包括实施这类规则的权力，而国内法域外

适用则是实施这类规则的过程和结果。

域外管辖并不是一类独立的管辖权，而是主权国家在实践中发展出来的行使管辖权

的一种具体方式。布朗利（ＩａｎＢｒｏｗｎｌｉｅ）认为，国家行使域外管辖时，所管辖事项和管辖
权之间必须存在真实有效的联系。〔１０〕 尽管对域外管辖进行精确界定确实存在困难，但根

据实践情况对域外管辖权进行分类描述，对于全面把握域外管辖和国内法域外适用的内

涵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立法管辖权、执法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

在国内法语境下，管辖权一般分为立法管辖权、执法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这种划分

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的域外管辖权。其中，立法管辖权是域外管辖行使的前提，是国

家制定域外管辖和域外适用相关规则的权力；执法管辖权是国家执行和实施这类规则的

权力；司法管辖权则是法院在受理和审判案件过程中适用这类规则的权力。在国际法体

系中，按照管辖权的功能，可将其划分为规范管辖权、执行管辖权和裁判管辖权。〔１１〕 国际

法的这种划分对于理解国内法的域外管辖权也有借鉴作用，对于全面考察国内法域外适

用则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国际法上的规范管辖权、执行管辖权和裁判管辖权与国内法中

的立法管辖权、执法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并非一一对应，两套体系存在着微妙的差别。〔１２〕

（二）以属人管辖权、属地管辖权、保护管辖权和普遍管辖权为基础的域外管

辖权

主权国家在国际法上的管辖权一般分为属人管辖权、属地管辖权、保护管辖权和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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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英］伊恩·布朗利著：《国际公法原理》，曾令良、余敏友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３３页。
ＳｅｅＭａｌｃｏｌｍＮ．Ｓｈ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７ｔｈｅｄ．，２０１４，ｐｐ．４６９－４７３．
这类差别往往与国家政治体制和宪法体制有关。例如，对于承认判例作为正式法律渊源的三权分立体制国家而

言，尽管司法机关裁判案件是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典型表现，但考虑到司法机关的判决可能构成正式法律渊源，其

也属于行使立法管辖权的过程，因而在国际法管辖权中被划分为规范管辖权范畴。又如，各国行政机关往往也

有制定行政规则的权力，这类权力在有的国家可能属于执行管辖权，在有的国家则可能属于立法管辖权，但其在

国际法管辖权中均属规范管辖权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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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权。〔１３〕 这四类管辖权都可能成为域外管辖的基础，其各自的主要连接点也都可能成

为国家行使域外管辖权和主张国内法域外适用时的参照。

以属人管辖权为依据的域外管辖权，往往以国籍、住所、居所、经常居住地等作为行使

管辖权的连接点。属人管辖权在实践中还演化出一种特殊形式———消极或被动的属人管

辖权，亦即国家针对外国人在国外从事行为危害本国国民利益的行为主张管辖权。目前

消极属人管辖权尚未在实践中得到各国广泛认可。〔１４〕 此外，随着扩大域外管辖的需要，

国家往往会从更为宽泛的角度解释这类属人连接点，如美国１９６９年《出口管理法》（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ｔ）和随后一系列出口管制法规，均禁止任何人将来源于美国的货
物和技术出口到被制裁的国家。这实际上是将国籍这一连接点扩展适用于货物和技术，

引发了不少国家的强烈抗议。〔１５〕

以属地管辖权为基础的域外管辖权强调所管制的对象与本国领土的联系，属于属地

管辖权在域外的延伸。属地管辖权是国家对其管辖领域内的人、物或行为行使管辖的权

力，以行为发生地为基础连接点，在实践中可分为主观属地管辖和客观属地管辖，即以行

为发生地和结果发生地分别作为行使管辖的依据。除此之外，国家在反垄断法领域基于

“效果原则”针对域外行为所行使的管辖权，则是基于境外交易对本国领土所造成的影响

进行域外管辖的一种特殊形式。与属人连接点类似，国家在实践中也会扩大管制对象和

领土的联系，或者更宽泛地界定境外行为对本国的影响，达到行使域外管辖权的目的。例

如，２０１４年美国司法部认定，法国巴黎银行总行和日内瓦分行向苏丹、伊朗和古巴等目标
制裁国的相关实体提供账户、信用证、资金支付等金融服务，违反了《国际经济紧急权力

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ｗｅｒｓＡｃｔ，ＩＥＥＰＡ）和《对敌贸易法》（Ｔａｒｄｉｎｇｗｉｔｈ
ｔｈｅＥｎｅｍｙＡｃｔ）。〔１６〕 随后，巴黎银行不得不支付８９．７亿美元的天价罚金。美国司法部行
使管辖权的理由之一是，这些实体通过巴黎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所从事交易的计价货币

是美元，客观上对美国造成了影响。这一解读显然降低了管辖权行使的门槛要求：如果基

于交易使用美元而认定交易与美国管辖权存在真实联系，考虑到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以

及在国际商业交易中使用的普遍性，这无疑赋予了美国极为宽泛的管辖权。

以保护管辖权为基础的域外管辖权强调其所规制的对象侵害了本国的基本利益。保

护管辖权是国家针对管辖领域外危害本国基本利益的行为所实施的管辖权，与属人管辖

权和属地管辖权存在区别。〔１７〕 行使保护管辖权的连接点一般是本国的基本利益，但由于

这一连接点过于抽象，是否行使管辖权往往由国家根据情况自行判断。也正因为如此，各

国尤其是大国针对域外行为实施域外管辖时，经常援引国内关于保护国家利益的规定作

为依据。如美国基于伊朗发展核技术试图研制核武器的行为危害本国国家安全为由，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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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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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邵沙平主编：《国际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７１－７３页。
参见贾兵兵著：《国际公法：和平时期的解释和适用》，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２３页。
参见杜涛著：《国际经济制裁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１７－１１９页。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ｆＦａｃｔｓ，ｐａｒａ．１７，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ＢＮＰＰａｒｉｂａｓ，Ｓ．Ａ．（Ｓ．Ｄ．Ｎ．Ｙ．２０１４）．
参见邵沙平著：《国际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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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朗颁布了《伊朗核不扩散法》，对发生在美国境外的、涉嫌向伊朗提供“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的行为实施制裁。〔１８〕

除上述情况外，国家还会以普遍管辖权为基础行使域外管辖。普遍管辖权是国家针

对严重国际犯罪的管辖权，只有极其严重的国际罪行，如海盗罪、灭绝种族罪、贩卖人口或

麻醉品等，才属于普遍管辖权的管辖范围。由于这些罪行往往发生在一国管辖领域外，国

家行使普遍管辖权本身就会产生域外效力。例如，著名的比利时１９９３年《万国管辖权
法》第７条规定，比利时法院对该法规定的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等犯罪具有管辖权，无
论犯罪发生于何地。比利时法院据此试图对包括外国国家元首在内的许多外国人行使管

辖权，引起了不少国家的不满。其中，针对刚果外交部长耶罗迪亚（Ｙｅｒｏｄｉａ）签发的逮捕
令还被刚果诉至国际法院，并最终败诉。〔１９〕 西班牙１９８５年《司法组织法》第２３．４条也有
类似规定，授权西班牙高等刑事法院对外国人在西班牙境外所犯灭种罪等诸多罪名进行

管辖。不过，国家基于普遍管辖权将国内法域外适用，往往会与他国管辖权相冲突，从而

引发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因此这类实践历史上并不多见。〔２０〕 但近年来，美国制定了《全球

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授权美国政府对全世界任何地区从事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政

府官员禁发签证并封存其在美国的资产，〔２１〕从而使得以普遍管辖权为基础进行国内法域

外适用的做法再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四　国内法域外适用与长臂管辖

长臂管辖源于美国法，是法院在处理民事案件过程中用来确立对非美国居民的外国

被告拥有属人管辖权的一项原则，也被称为法院针对非美国居民的特别管辖权。在１９４５
年“国际鞋业公司诉华盛顿州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最低限度联系”标准，要

求被告与某个州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联系，使该州法院能够行使管辖权而且不违背传统

的公平与实质正义观念。〔２２〕 这也被认为是长臂管辖的起源。尽管长臂管辖具有一些合

理因素，但由于其实际上扩大了美国法院的管辖范围，将诸多外国被告拖入美国国内诉讼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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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ＩｒａｎＮｏｎ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３１Ｃ．Ｆ．Ｒ．§５６０．２０４．
Ｃａｓ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ｒｅｓｔＷａｒｒａｎｔｏｆ１１Ａｐｒｉｌ２０００（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ｇｏｖ．Ｂｅｌｇｉｕｍ），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ｏｆ１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２，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０２），ｐ．３３，ｐａｒａ．７８．
就比利时《万国管辖权法》而言，自该法律实施以来的１０年中，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以色列总理沙龙
等纷纷被诉，使得比利时面临很大的外交压力。２００３年４月和８月，比利时不得不两次对该法进行修改，将法院
管辖范围限制在与比利时公民或定居在比利时的外国人有关的案件上，且调查和追诉只能根据总检察官的请求

进行，并不得对在任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以及根据国际法或基于与比利时有关的条约享有豁免权

的个人进行追诉；对于受比利时当局或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国际组织正式邀请来访的个人，在其停留期间也不得

采取任何刑事措施。随后，比利时法院开始拒绝针对外国元首行使管辖权。就西班牙《司法组织法》而言，该法

于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９年两次进行修改，要求高等刑事法院在行使普遍管辖权时，相关案件应与西班牙具有一定的
直接联系。这种直接联系体现为三个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在西班牙境内、受害者中有西班牙国民、相关案件没有

其他外国法院审理，缺一不可。这意味着比利时和西班牙已经基本放弃了此前的做法。

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ｇｎｉｔｓｋｙ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ｃｔ，１１４ｔｈ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Ｓ．２８４－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ｇｎｉｔｓｋｙ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ｃ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ｇｏｖ，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４－１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ｈｏｅＣｏ．ｖ．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３２６Ｕ．Ｓ．３１０，３２６（１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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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之中，加上有时会被美国法院滥用，因而遭到国际社会批评。近年来，受美国国内司

法保守主义思潮影响，美国联邦法院开始在案件中限制长臂管辖权的行使。〔２３〕

长臂管辖可以针对非美国居民行使，这与美国国内法域外适用的过程颇为类似，因此

两者经常发生混用。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４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
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指出：“长臂管辖是指依托国内法规的触角延伸到境外，管辖境

外实体的做法。近年来，美国不断扩充‘长臂管辖’的范围，涵盖了民事侵权、金融投资、

反垄断、出口管制、网络安全等众多领域，并在国际事务中动辄要求其他国家的实体或个

人必须服从美国国内法，否则随时可能遭到美国的民事、刑事、贸易等制裁。”〔２４〕这里的

“长臂管辖”显然已经包括了本文所论及的国内法域外适用。也就是说，实践中有时会从

广义角度理解长臂管辖。严格说来，国内法域外适用与长臂管辖并不完全相同，尤其是在

美国法语境下，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些区别。在前述案例中，案例二和案例三涉及美国国内

法域外适用，案例一则属于长臂管辖的实践。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所涉及管辖权的种类不同。国内法域外适用是一国行政机关行使执法管辖权

的过程，随后也可能会引发法院行使司法管辖权；长臂管辖则主要是法院行使司法管辖权

的基础。

第二，所涉争议性质不同。国内法域外适用涉及的是外国当事人与一国行政机关的

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具有公法性质，外国当事人可能承担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各类责任；

长臂管辖主要涉及外国私人主体与本国私人主体和行政机关之间的争议，适用的规则既

包括私法规则，也可能涉及具有公法性质的规则，但只涉及民事责任的承担。〔２５〕

第三，法律依据不同。以美国法为例，美国法域外适用的依据是出口管制、反腐败、反

洗钱、证券监管、税收监管、反恐和人权保护等议题的联邦法规则；长臂管辖的依据则比较

复杂，既包括联邦成文法和联邦法院的判例法，也包括各州根据“最低限度联系”标准所

制定的长臂法。此外，美国宪法第１４条关于正当程序原则的规定也构成法院行使长臂管
辖的重要限制。

第四，应对措施不同。就长臂管辖而言，受到影响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在美国法院应

诉，还可以同时在本国法院提起类似诉讼进行反制。〔２６〕 而针对国内法域外适用，受制于

国家豁免规则，受到影响的当事人无法在本国法院通过起诉美国政府的方式进行反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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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杜涛：《美国联邦法院司法管辖权的收缩及其启示》，《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８３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４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
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８－０９／２４／ｃ＿１１２３４７５２７２．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４－２４］。
如２００１年《爱国者法》第３１７节就规定，美国政府可以针对包括外国银行在内的外国人从事洗钱行为提起民事
诉讼，联邦法院甚至可以受理美国政府针对这些外国人所提起的特定事项的没收之诉，并有权指定财产管理人

和发布限制令。该节的标题即为“对外国洗钱人员的长臂管辖权”。Ｕｎ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ｙＰｒｏｖｉ
ｄ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Ｔｏｏｌ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ｔｏ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ａｎｄ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ＵＳＡＰＡＴＲＩＯＴＡＣＴ）Ａｃｔｏｆ２００１，Ｐｕｂ．Ｌ．Ｎｏ．
１０７－５６，１１５Ｓｔａｔ．２７２，Ｓｅｃｔｉｏｎ３１７．
例如，针对案例一所列情形，福建晋华公司和台湾联合电子公司也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美光（上海）公

司、美光（西安）公司和福州泉州联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认为被告侵害了原告的专利权。２０１８年７月３日，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暂时禁止被告立即停止销售、进口特定固态硬盘、内存条及相关芯片产品。福建晋华公

司在中国法院的提诉，即构成美光公司在美国提起诉讼程序的反制措施。至于福建晋华公司针对长臂管辖的反

制措施是否有效，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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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应对思路有三种：一是在美国国内行政程序中进行抗辩，以及要求对行政机关的决定

进行司法审查，但这种方式不仅费时费力，抗辩成功的可能性也不高。二是将美国的域外

适用行为诉诸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如伊朗就将美国恢复对其制裁的行为诉诸国际法院，指

控该行为违反１９５５年《美伊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种方式受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管辖
权的限制，反制范围和效果较为有限。三是通过适用本国国内有关法律进行反制，但这种

反制也不是直接针对他国政府国内法域外适用的措施进行。

尽管国内法域外适用与长臂管辖存在上述区别，但由于所规制事项的复杂性，这两者

在美国法实践中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往往互相交织，很难完全区分。以２００１年《爱国者
法》和相关反洗钱立法为例，若境外人员涉嫌洗钱，美国政府有权对境外参与洗钱人员作

出处罚，以及与涉案人员达成和解协议，涉案人员在此过程中有可能承担民事责任和刑事

责任；如果涉案人员不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民事罚金部分，政府可以启动联邦司法程序，以

起诉涉案人员的方式实施这一协议；如果涉案人员与政府无法就和解金额达成一致，涉案

人员也可以启动司法程序寻求法院的司法审查。在这些程序中，既涉及美国政府将本国

法域外适用的做法，也涉及美国法院行使长臂管辖权的实践。

五　美国国内法域外适用的应对措施

（一）利用美国国内法寻求法律救济

美国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的法律依据是各类联邦法规则，这些规则中往往设定了例

外和豁免条款。受到美国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影响的中国当事人，可以尝试利用这些例

外和豁免减少损失。

例如，案例三中所涉及的《通过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第２３５节规定，〔２７〕只要认定豁
免对于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美国总统有权向国会申请，对被制裁的人或实体进行豁

免。但这一规定对于豁免条件未予明确，美国总统对是否给予豁免享有很大的裁量权，这

实际上是给美国行政部门与外国政府的外交谈判留下了足够的灵活性。此外该节还规

定，根据《通过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所采取的禁止外国人入境的制裁措施，不得与美国

在其与联合国签订的《总部协定》和１９６３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项下义务相冲突。也
就是说，如果李尚福中将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赴美国参加联合国系统的各项会议

（如联合国大会、安理会会议、特别紧急会议、经社理事会会议等联合国各类机构举办的

会议和活动），或者以１９６３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享有特权与豁免的人员身份进入
美国境内，美国国土安全部无权以其受到美国法制裁为由拒绝颁发入境签证。

又如，在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领域，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设定了特别指定

国民名单、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设立了黑名单、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和防扩散局则有

权设定制裁名单，被列入名单的人员将受到严厉的经济制裁。与此同时，被列入黑名单的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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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ｃ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２３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ｒ／ｐａ／ｐｒｓ／ｐｓ／２０１８／
０９／２８６０７７．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３－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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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可以通过书面方式申请将其移除出黑名单，被列入黑名单的个人则可以通过辞职和

出售全部或部分股权方式解除制裁。在特殊情况下，被列入名单的人员还可以向美国国

务院提出申诉请求。此外，这些被列入黑名单和制裁名单的人员和实体还可以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对政府的相关决定进行司法审查。但从目前情况看，申请移除意味着需要与美

国政府进行深度合作，司法诉讼的过程则过于漫长且成本高昂，加之美国法院近年来倾向

于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对政府决定采取较为宽松的审查态度，这使得利用美国国

内法成功寻求法律救济存在不小的困难。

（二）利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寻求法律救济

应对美国法域外适用措施的另一路径是将此类措施诉诸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但这需

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１．域外适用措施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美国法域外适用本质上是国家行使域外管辖权，这方面的国际法规则并不多见。在

“荷花号案”中，常设国际法院针对国家管辖权的边界做出了一段经典论述，即“国家不能

在他国领土内行使管辖权，除非国际法对此有明确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在

本国领土内对发生在本国领土之外的行为进行管辖，除非国际法禁止国家进行此种管

辖……然而国际法只是在少数领域存在这种禁止性规则，其他情况下，国家可以自行决定

是否进行管辖”。〔２８〕 这也成为讨论国家域外管辖权是否符合国际法的出发点。根据法院

在“荷花号案”中的论述，只要国际法没有明确禁止，国家就有权制定并实施具有域外效

力的国内法，但实施范围应限于本国管辖范围内。这也是美国赋予国内法域外效力的国

际法逻辑起点。

在某些情况下，国际法明确禁止采取特定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在著名的“美

国—禁止某些虾和虾类产品进口措施案”中，美国认为马来西亚等国的渔民以危害海龟

等濒危动物的方式捕捞海虾，违反了１９７３年《濒危物种法》及其后续行政规章，〔２９〕因而禁
止这些海虾及其制品进口，而这些捕捞行为均发生于美国管辖领域之外。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在本案中认为，尽管美国的域外适用措施符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０条（ｇ）项例外，但措施的实施方式构成第２０条前言所规定的“任意或
不正当歧视”，最终裁定美国的域外适用措施违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１１条等国际法
规则。〔３０〕

此外，一些受到美国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影响的国家也试图在各类国际争端解决机

制中对其提出挑战。例如，在“《美伊１９５５年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案”中，伊朗认为美国制
裁伊朗自然人、公司和机构的行为涉嫌违反该条约，遂将美国诉至国际法院。〔３１〕 根据该

·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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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ＬｏｔｕｓＣａｓｅ，ＰＣＩＪ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ｏ．１０，ｐｐ．１８－１９．
Ｓｅｃｔｉｏｎ６０９ｏｆＵ．Ｓ．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ｗ１０１－１６２（ｃ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ｔ１６Ｕ．Ｓ．Ｃ．Ｓ１５３７ｎｏｔｅ）．６１Ｆｅｄ．Ｒｅｇ．１７３４２（Ａｐｒｉｌ１９，
１９９６）．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ｍｐｏｒｔ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ｈｒｉｍｐａｎｄＳｈｒｉｍｐ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ＷＴ／ＤＳ５８／ＡＢ／Ｒ，ｐａｒａｓ．１８７－１８８．
Ａｌｌｅｇｅｄ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１９５５ＴｒｅａｔｙｏｆＡｍｉｔ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ｌａｒＲｉｇｈｔｓ（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Ｉｒａｎｖ．Ｕｎｉｔ
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ｃｊ－ｃｉｊ．ｏｒｇ／ｆｉｌｅｓ／ｃａｓ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１７５／１７５－
２０１８０７１６－ＡＰＰ－０１－００－ＥＮ．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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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美国有义务给予伊朗自然人与公司公平公正待遇，包括在进出口方面的最惠国待

遇、支付和资金转移方面的最惠国待遇等。〔３２〕 而在“美国—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措施案”

中，委内瑞拉认为，美国的《委内瑞拉人权民主保护法》《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委内瑞拉

制裁条例》等国内法律法规及其行政命令构成贸易限制措施，违反了《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等相关条款，并启动了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的磋商程序。〔３３〕 不
过，被诉的美国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是否违反国际法规则，还有待相关国际争端解决机构

进行裁决。

但在其他大量情况中，国际法规则并未明确禁止国内法域外适用，在此情况下，很难

通过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获得法律救济。以案例二为例，由于中美之间不存在双边自由贸

易协定和投资条约，ＷＴＯ法律体系也没有明确禁止成员方基于国家安全采取影响贸易的
措施，因此即使美国的制裁措施影响了福建晋华等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权利、涉嫌滥用“国

家安全例外”，由于ＷＴＯ关于“国家安全例外”适用的法理尚不十分充分，中国启动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获得法律救济的前景也并不明朗。

２．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对具体争端享有管辖权

国家同意是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行使管辖权的基石。即使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涉嫌违

反国际法规则，如果争端方并未接受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权，受域外适用措施影响的

国家也很难诉诸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寻求救济。以案例三为例，即使美国的制裁措施涉嫌

违反不干涉内政原则，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并不接受国际法院对于具体案件的管辖权，中国

事实上也不太可能通过向国际法院起诉的方式寻求法律救济。

除此之外，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耗时长久，最终判决或决定主要由当事国自行履行，这

些也制约了利用此种方式寻求法律救济的效率和作用。

（三）利用本国法进行反制

１．直接反制模式：反制立法

针对美国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一些受影响的国家通过制定本国的反制立法，直接实

施反制。这种直接的反制立法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制定一般性的反制立法，如俄

罗斯国家杜马近日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反制裁法》。该法授权俄罗斯政府，针对美国等

“不友好国家”采取货物和服务进出口限制和禁止措施，并禁止美国实体参与俄罗斯境内

的私有化交易。〔３４〕 这种立法模式主要目的是实施报复，其在目前中国法体系中已有部分

体现。〔３５〕

第二种模式则是以本国法域外适用作为反制手段，直接针对他国对本国公民和企业

所采取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和制裁措施。欧盟第２２７１／９６号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
证。该条例的内容和立法理念，实际上源于英国１９８０年《保护贸易利益法》（ＢｒｉｔｉｓｈＰｒｏ

·５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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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参见《美伊１９５５年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第４．１、７．１、８．１、８．２、９．２、１０．１条。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ＴｒａｄｅｉｎＧｏｏｄｓ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ＷＴ／ＤＳ５７４／１．
ＴｈｅＬａｗ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ｈｅＵｎ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ａｔｅｓ．ｈｔｔｐｓ：／／
ａｋｌｕｇｏｖｏｙ．ｒｕ／ａｓｓｅｔｓ／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８／１２／１３８２３４９１６．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４－１８］。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６、７、１６、１７、２６、２７、３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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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ｄ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ｃｔ１９８０）。〔３６〕 该条例针对美国法域外适用措施设定了一系列阻
却性措施，其中一项内容为赋予欧盟境内受到上述美国法影响的自然人和法人实体诉权，

使其可以通过在欧盟成员国法院针对致害方提起诉讼的方式索赔，并规定这类判决可以

在欧盟成员国境内获得承认与执行。〔３７〕 这种模式在以报复反制为目标的同时，也关注本

国公民和企业的利益保护，旨在使其免受外国法域外适用的不利影响，并为其提供补偿性救

济机制。不过，受制于美元的霸权地位和美国在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这种模式很难真正发

挥实际的反制或者阻断作用。因此，欧盟第２２７１／９６号条例在制定后并未正式实施。〔３８〕

２．间接反制模式：完善本国法域外适用体系

由于两种直接反制模式的实施效果均有自身局限性，在应对美国法域外适用措施时，

中国需跳出这两种模式，通过完善自身的法律域外适用体系，与美国域外适用措施形成制

衡。由于这种方式并非直接针对美国法域外适用措施进行立法，也不具有明显的报复色

彩，故此称之为间接反制模式。

美国法域外适用的本质，是美国政府动用公权力对商业交易进行干涉，以行政罚款等

手段打破私人交易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对此的应对措施可以分为私法路径和公法路径

两类。私法路径是从私人交易主体角度进行应对，即要求企业树立合规意识、做好合规建

设工作等。但这类应对路径有着较大局限性，作为私人主体的企业与国家在规则博弈层

面的地位并不平等，国家仍可以通过设定各类合规要求，实现对私人交易的干涉。因此，

这类私法路径难免治标不治本。公法路径则是通过企业国籍国的介入，将企业与国家的

关系转化为国家之间的公法关系，通过中国国内包括国内法域外适用在内的各项规则与

美国的域外适用措施形成制衡，以此应对私人交易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公权力，迫

使美国与中国展开各类谈判，在谈判中实现对企业利益的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善中

国法的域外适用体系，将其与上述私法路径一并使用，对于应对美国法域外适用措施，具

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和作用。

中国在历史上很少提出国内法域外适用主张，完善国内法域外适用体系是一项长期

而系统的工程，很难一蹴而就。从目前情况看，相关完善措施可以从立法与执法两个角度

切入。

从立法角度而言，应加强保护管辖权在中国国内法中的作用。在目前国际法日益受

到国内法制约、国际法多元化特征愈加明显的大背景下，〔３９〕国家尤其是大国，都倾向于从

宽泛意义上界定本国的基本利益和国家安全，从一定程度上绕开现有的国际法规则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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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３８〕

〔３９〕

参见《［英国］１９８０年保护贸易利益法》，沈春耀译，魏家驹校，《法学译丛》１９８５年第２期，第６９－７２页。
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Ｎｏ２２７１／９６ｏｆ２２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９９６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ｄｏｐｔｅｄｂｙａｔｈｉｒ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ｏｎｏｒ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ｆｒｏｍ，１９９６Ｏ．Ｊ．（Ｌ．３０９），ａｒｔｓ．１，
６，１３．
２０１８年５月８日，美国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重新启动对伊朗的制裁措施。随后，为保护境内企业和公
民的利益，欧盟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６日宣布重新激活第２２７１／６号条例，并对条例内容进行了更新，准备以此阻断和
抵消美国制裁措施对欧盟公民和企业的不利影响。但由于条例内容并无实质性变化，其对美国制裁措施是否能

真正起到反制作用尚存疑问。

参见蔡从燕：《国家的“离开”“回归”与国际法的未来》，《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１３－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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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体制，实现本国的政策目标。相比基于属人和属地管辖权为基础的域外管辖权，以保护

管辖权为基础的域外管辖权强调域外行为对本国基本利益的损害，是国家实现上述目标

的最佳法律工具。例如，作为我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反国家分裂法》，

其第８条虽将“台独”分裂势力纳入规制范围，但只是规定“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
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由国务院、中央

军事委员会决定和组织实施，并及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这一规定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域外管辖条款，而仅仅是一种政策宣示。应考虑将以资助等方式支

持“台独”势力的个人和企业纳入到《反国家分裂法》的规制范围，并明确赋予行政机关根

据该法对相关个人和企业实施处罚和采取其他行政措施的权力，而无论这些个人和企业

是否位于中国境内。

从执法角度而言，行政机关需转变旧有的管辖权观念，同时适时行使自由裁量权。前

述常设国际法院在“荷花号案”中的论述表明，中国行政机关在行使执法管辖权时的空间

较为广阔，这也为行政机关适当转变旧有管辖权观念，通过行使域外管辖来保护本国公

民、企业和国家利益，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与此同时，由于立法过程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即使法律授权暂时无法明确，也不能成为行政机关无所作为的理由。具体而言，行政机关

完全可以适当行使自由裁量权，在执法过程中实现中国法域外适用的目标。

“上海市工商局机场分局处罚缤客（ＢＯＯＫＩＮＧ）公司案”就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
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４日，上海市工商局机场分局对注册地在荷兰的Ｂｏｏｋｉｎｇ．ｃｏｍＢ．Ｖ．公司
做出罚款２０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经机场分局查明，该公司在自有网站ｗｗｗ．ｂｏｏｋｉｎｇ．ｃｏｍ
上发布上海建工浦江皇冠假日酒店、西安唐隆国际酒店、新天地朗廷酒店等酒店信息，宣称

上述酒店为“五星级”，但上述酒店事实上并未取得“五星级旅游饭店”资质。该公司在“春

秋航空”ＡＰＰ和“中国东方航空”微信号上设置了链接，中国用户可以通过链接登陆该公司
网站完成酒店预定，酒店预定业务的咨询及销售事宜也由该公司负责。机场分局认定，此行

为构成对由当事人提供的商品（服务）性能或质量的虚假宣传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８条第１款的规定。〔４０〕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２条的规定，该法所称经营者，是指
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

织。该条没有明确规定经营者可以涵盖位于中国境外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但也

并没有明确将经营者地域范围限于中国境内。对此，上海市工商局机场分局在本案执法

过程中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２条作出了较为灵活的理解，较为大胆地将《反不正当竞
争法》中所指的“经营者”扩大到中国境外的法人组织。这一做法不仅保护了中国境内消

费者的利益，也并未引起相对人的异议，从而有效实现了中国法域外适用的目标和功能。

六　结　语

国家是国际法主要的立法者，国际法的功能之一则是限制国家的主权。国家与国际

·７７１·

国内法域外适用及其应对

〔４０〕 参见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机场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沪工商机案处字〔２０１８〕２００２０１８１００３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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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间的这种内在紧张关系，使得国家经常试图在特定时间或特定事项上“摆脱”国际法

的约束和限制，适用国内法来处理对外关系。国内法域外适用就是这方面典型的表现形

式。国内法域外适用与国内法所确立的域外管辖权密切相关：域外管辖权往往构成国内

法域外适用的前提，国内法域外适用则是国家行使域外管辖权的过程，其结果是国内法产

生域外效力。

国家主张国内法具有域外效力，将国内法域外适用，并不完全等同于国际关系中的霸

权主义，而是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发展过程中的客观现象。并非所有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

都涉嫌违反国际法规则。适度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有助于保护本国公民和企业的利益，也

是国家影响国际法规则创设的有力工具。但国内法域外适用的滥用，以及明显违反国际

法规则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则是强权政治在国家对外关系中的投射和反映。其不仅

可能违反国际法规则、破坏国际法治，还会给国际关系和各类多边体制的稳定带来消极影

响，给国际治理带来巨大挑战。针对特定国家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可以尝试通过该国

国内法机制或者国际法机制寻求救济，但这两种途径不仅费时费力、成本较高，效果也并

不显著。相对而言，受这类措施影响的国家若能通过自身强有力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法律

体系，与采取滥用措施的国家形成制衡，则不仅有利于保护本国企业和公民利益，更有助

于通过国际谈判与合作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治的稳定。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ｌａｗ，ａｓａｒｅｇｕｌａ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ｓｎｏｗ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ｄｕｅｔｏｗｈａｔｔｈｅＵ．Ｓ．ｈａｓｄｏｎｅ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ｌａｗｉｓｔｈｅａｃｔｏｆａｓｔａｔ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ｉｎｇ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
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ｔｓ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ｓｔｏｅｎｄｏｗ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ｌａｗｗｉｔｈ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Ａｐｒｅ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ｌａｗｉｓ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ｖｅｅｘ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
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Ｕ．Ｓ．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ｏｍ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ｎｇａｒｍ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ｂｕｔ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ｒｅｎｏｔ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ｔｈｅｔｗｏｅｖｅｎｗｏｒｋｓｉ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ｗｉｔｈ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ｓｏ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ｌａｗｔａｋｅｎａｇｉｖｅ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ａｎｓｅｅｋｒｅｍｅｄｙｅｉｔｈｅｒｆｒｏｍ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ｌａｗ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ａｔ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ｒｆｒｏ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ａｗ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Ｈｏｗｅｖｅｒ，ｎｅｉｔｈ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ｒｅａｂｌｅ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ｉｍｅｌｙａｎｄ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ｍｅｄ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ｓ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ｗｉｔｈｌｉｔｔｌｅ
ｃｈａｎｃｅｏｆｓｕｃｃｅｓｓ，ｗｈｉｌ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ｉｓｏｆｔｅｎａｂｓｅｎｔｏｒｕｎｃｌｅａｒｉ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ｒｅａｓ．Ｔｈｅｒｅ
ｆｏｒｅ，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ｒｕｎ，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ａｋｅｎｂｙａ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ｌａｗｂｙ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ｉｔｓｏｗ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ｌａｗ．

（责任编辑：廖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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